渝人社〔2023〕502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交通局

关于评选表彰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交通局，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建设管理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城市建设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交通局，市级相关部门人事（干部）处（部），有关单位：

近年来，全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有关单位和广大交通运输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提出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六届二次、三次全会部署，大力推进交通强市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交通运输工作者进一步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局决定开展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1．先进集体：全市各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简称各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市级相关部门从事交通运输工作的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交通行业有关单位（含在渝项目承担机构等）。

2．先进个人：上述单位中从事交通运输工作，且贡献突出、成绩显著的在职工作人员（含聘用人员）。

（二）表彰名额。

全市共评选表彰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80个，先进个人160名，实行差额推荐。其中，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在其行政区域内推荐2个集体和2名个人。市级有关部门可在其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推荐2个集体和2名个人，建设任务较重的可推荐3个集体和3名个人。市级交通重点企业可推荐2个集体和7名个人。公路、铁路、城市建设、水运、民航、邮政行业有关交通企事业单位，可按板块分别推荐2个集体和14名个人。
推荐评选对象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副厅局级及以上或相当于副厅局级及以上单位和市管干部原则上不作为评选表彰对象。处级干部表彰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先进个人表彰总数的20%，市级机关内设机构及工作人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表彰总数的15%，企业负责人表彰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先进个人表彰总数的15%。

同一单位（集体）内，已推荐参评先进集体的，不再推荐该集体领导班子成员为先进个人；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原则上不集中在同一个处室、科室。除有新的重大贡献外，已获得重庆市交通运输系统先进个人或近5年内已获得更高层级交通领域表彰的人员不再参评。

各单位最多推荐1名处级干部（含处级及以上职级公务员、事业单位六级及以上职级职员等）或企业负责人，同时补充推荐1名处级以下干部职工或企业一般工作人员作为备选。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拥护“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交通强国建设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交通强市建设指示要求安排有力，成绩突出。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和推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交通强市建设、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等重点工作中成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

3．集体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明显，能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交通强市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锐意进取，不断改善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资源要素保障、驾驭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措施好，为开创交通强市建设新局面作出突出贡献。

4﹒领导班子凝聚力强，团结和谐；干部队伍素质高，战斗力强；集体工作作风优良，社会形象好；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成果显著。近5年来，所推荐集体的领导班子成员无意识形态问题、违纪违法行为和查实的信访举报，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严重失信行为，未发生影响恶劣的上访或媒体曝光事件。

（二）先进个人。

1．理想信念坚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六届二次、三次全会部署，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强，“四个自信”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业务能力强，专业素养高，服务保障作用好。开拓进取，担当作为，具有较好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在交通强市建设工作推进中措施实、效果好、社会反响好，具有先进性和典型性；在社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反映迅速勇于担当，或在促进和服务交通强市建设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或作出重要贡献。

3．为民服务意识强，爱岗敬业，公道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群众口碑好，在交通服务保障，服务基层、群众、企业等方面表现突出。

4．廉洁自律作风好，模范遵守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无意识形态问题、违纪违法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等情况，在群众中有较高的认可度。从事交通工作3年及以上，其中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近5年（2018－2022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合格）及以上且原则上至少获得1次优秀等次或具备一定荣誉基础。
三、组织领导

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局联合成立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此次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和评审工作。下设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评选表彰工作办），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局组织人事处，负责此次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

四、评选程序

（一）推荐申报。评选推荐工作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推荐、差额评选、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提出拟推荐对象，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按程序归口上报。其中，各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当地人力社保部门（表彰工作主管部门）研究提出拟推荐对象，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需按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意见，在重庆市表彰奖励信息系统中按照推荐顺序依次上传推荐对象有关信息（含基本信息、事迹材料、简要事迹、年度考核情况等）；市级相关部门对推荐对象进行审核筛选，需按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意见，研究提出拟推荐对象，经本部门（单位）党组（委）研究同意后，在重庆市表彰奖励信息系统中按照推荐顺序依次上传推荐对象有关信息（含基本信息、事迹材料、简要事迹、年度考核情况等）；交通行业有关单位对推荐对象进行审核筛选后，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直接报市评选表彰工作办。
（二）初审。市评选表彰工作办对报送的初审推荐对象进行筛选、审核，统一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推荐对象建议名单，经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审，形成拟表彰对象初审名单，并反馈推荐单位。各推荐单位在本区县、部门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正式推荐材料（纸质材料）报市评选表彰工作办（详见附件）。

（三）复审。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对正式推荐材料进行复审，形成拟表彰对象名单，提请市交通局党委研究决定。

（四）公示和表彰。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局将表彰对象名单在全市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经核实不宜给予表彰的，按相关程序取消表彰资格，不予递补。对公示无异议的，由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局联合发文表彰。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评选标准，确保评选质量。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依法依规做好有关推荐工作。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审查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严格把好推荐对象政治关、品德关、业绩关、廉洁关，确保推荐对象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凡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推荐，公示有异议并经核实的不予推荐。所有推荐对象均须征求公安部门意见，由市评选表彰工作办统一负责办理；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由推荐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等部门意见；推荐对象是企业及其企业负责人的，应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国企）、人力社保、市场监管、税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由市评选表彰工作办统一负责办理；推荐对象为社会组织的，应征求登记注册部门、主管部门意见，由市评选表彰工作办统一负责办理。

（二）严肃评选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对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未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经查实后取消评选资格或撤销奖励。对在评选推荐中有严重失职、渎职，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按时报送材料，确保工作进度。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于2023年12月14日前将推荐材料（详见附件）按归口板块报市评选表彰工作办（以送达时间为准，并在重庆市表彰奖励信息系统中完成线上填报），逾期未报视为放弃。

六、奖励办法

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对评选出的“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颁发奖牌、证书；对评选出的“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个人”颁发证书和一次性奖金。

七、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交通局。
1．公路板块（负责公路行业材料审核）联系人：公路建设管理处罗晓东，89183075。

2．水运板块（负责水运行业材料审核）联系人：港航管理处，王文军，89183115。
3．铁路板块（负责铁路行业材料审核）联系人：铁路发展处贺永强，89138871。
4．民航邮政板块（负责民航邮政行业材料审核）联系人：民航处谭渊，88722972。
5．交通强市办（负责市级各部门、区县、城市建设板块材料审核）联系人：综合规划处付相君，89183089。

6．市评选表彰工作办（负责市属重点企业、市交通局系统材料审核和归口板块材料汇总）联系人：组织人事处刘建国，89183145。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红锦大道20号

邮编：401147

（二）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闫文举

联系电话：88979859

附件：1．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2．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3．推荐对象汇总表
      4．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表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交通局
                         2023年12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

推 荐 审 批 表

先 进 集 体 名 称：                

所属区县或主管部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此表是上报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批的推荐表。

一、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方正仿宋小四号字，排版需规范、美观，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二、推荐单位由推荐对象所属主管部门填写。

三、集体名称是指推荐对象全称，不得简化填写。集体级别指单位行政级别或参照级别，没有级别的可以不填。集体性质指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央企/国有/国有控股/民营企业或其他。集体人数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四、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中奖励是指获区县（自治县）级以上（含）奖项。

五、主要事迹要力求简明、重点突出，勿另附页。

六、本表报送一式3份，A4纸双面打印，请勿改变原表版式。

	集体名称
	

	集体性质
	
	集体级别
	

	集体负责人
	
	集体所属单位
	

	集体人数
	
	联系电话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先

进

事

迹（1000字以内）
	

	先

进

事

迹

（1000字以内）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表彰工作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市级部门、市属交通重点企业、中央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不需填写）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部门、市属交通重点企业、中央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主管部门）党委（党组）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

市交通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推荐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附件2

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个人

推 荐 审 批 表

先 进 个 人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所属区县或主管部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此表是上报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批的推荐表。
一、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方正仿宋小四号字，排版需规范、美观，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二、推荐单位由推荐对象所属主管部门填写。

三、姓名必须准确，工作单位填写全称，籍贯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县）。

四、职务、级别或职称要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填写。

五、考核情况按年度填写考核等次。

六、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中奖励是指获区县（自治县）级以上（含）奖项。

七、工作简历从大中专院校毕业或参加工作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八、主要事迹要力求简明、重点突出，另勿附页。

九、此表一式3份，A4纸双面打印，请勿改变原表版式。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近期2寸

免冠彩照）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
	
	

	职务
	
	学历
	
	从事交通运输

工作时间
	
	

	级别

（职级）
	
	工作单位
	

	考核情况
	年度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等次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工

作

简

历
	

	先

进

事

迹

（1000字以内）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表彰工作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市级部门、市属交通重点企业、中央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不需填写）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部门、市属交通重点企业、中央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主管部门）党委（党组）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

市交通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推荐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附件3
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                                                              填表时间： 
	序号
	推荐单位
	集体名称
	集体性质
	集体级别
	集体负责人及职务
	集体所属单位
	2018年以来受表彰

奖励情况
	主要事迹（100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重庆市交通强市建设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                                                          填表时间： 
	序号
	推荐单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面貌
	单位及职务
	2018年以来受表彰

奖励情况
	主要事迹（100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表

（一）先进集体征求意见表

	集体名称
	

	集体领导班子成员姓名及其身份证

号码
	
	

	
	
	

	
	
	

	
	
	

	
	
	

	
	
	

	
	
	

	组织

人事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纪检

监察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二）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
	先进个人填写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在单位名称
	现任职务/职称

	
	
	
	
	

	组织

人事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纪检

监察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国企及其非企业负责人均使用以上表格。按干部管理权限征求意见。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5日印发




